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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 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 

都計變更案公告實施 

為改善大園工業區聯外之交通壅塞問題，減少車流繞經於大園市區，

並提供航空城便捷之聯外交通服務需求，交通部與本府推動闢建國道 2 號

由大園交流道往西延伸至台 15線(簡稱國 2甲線)工程，其中路線行經大園

都市計畫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，方於 106年 2月 18日獲內政部核定，

交通部得續辦理用地取得事宜。 

本府交通局表示，國 2甲線高速公路起於大園交流道、迄於國際路(台

15 線)，全長約 2 公里，闢建雙向共 4 車道，總經費約 56.86 億元(含用地

費 23.96 億元)，完工後可大幅改善中正東路(縣 110)、民生路(縣 110)及

國際路(台 15線)交通壅塞情形。國 2甲路線部分位於「大園都市計畫區」

內，貫穿農業區、公墓用地及體育場用地。 

本都市計畫變更案『變更「大園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、公墓用地、體

育場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，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及部分

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)(配合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

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)」』案計畫書，期間歷經交通部與本府向地方民意代

表召開說明協調會議，終於 106年 2月 18日經內政部核定，本府都發局將

於 30日內發布實施，俟公告實施程序完成後，本府將持續協助交通部高速

公路局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相關程序，以 108年底動工、110年底完

工為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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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2甲線高速公路行經大園都市計畫範圍圖 


